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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與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復牌情況之進展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連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

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24A條而作出本公告。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提供以下有關本公司之股份在聯交所恢復買賣(復牌)之最新

事宜。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一四年八月十八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委聘開元信德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新核數師(核數師)。 

 
根據董事會經諮詢核數師後對現況之評估，為復牌而暫定之時間表載列如下： 

 
事項  預期時間

(附註 2)

核數師進行現場審計  
 

二零一四年八月

至二零一四年十月三十一日

核數師送交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

審計報告草稿作審閱，及 (如有需要 )，與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及管理層作進一步的討論  
 

二零一四年十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

向外發佈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經

審核全年業績公告  
 

二零一四年十一月十五日前

核數師送交截至二零一二年、二零一三年與二零一

四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審計報告草稿，連同截

至二零一一年、二零一二年與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

十 一 日 止 六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草 稿 作 審 閱 ， 及 (如 有 需

要)與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管理層作進一步的討論  
 

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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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預期時間

(附註 2)

向 外 發 佈 截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 二 零 一 三 年 與 二 零

一 四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止 財 政 年 度 經 審 核 全 年 業 績

公 告 ， 連 同 截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 二 零 一 二 年 與 二

零 一 三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六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附 註 1) 
 
 

二 零 一 五 年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向 外 發 佈 截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六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二 零 一 五 年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前

復 牌  二 零 一 五 年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前

 
附註：  
 
1. 為了加快復牌之步伐，核數師將盡其最大努力來完成對本公司於相關報告期間財務業

績之審核 /審閱(視情況而定)工作，以助於本公司將所屬報告期內已完成之每份尚未公
佈財務業績能逐一地順序發佈。  
 

2. 載於上文暫定復牌時間表內事項所述之日期僅屬指示性質，並可能會因應實際情況而
有所變動。  

 
董事會將一如既往繼續充分合作和鼎力相助，以順應核數師不時提出之要求，務求促使

核數師盡快完成對本公司尚未發佈財務業績之審核及 /或審閱工作。  
 
本公司之股份在聯交所買賣將維持暫停直至達成如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一三年七月十九

日之公告所述由聯交所規定之復牌條件。 

 
 

承董事會命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浩   

 
 

香港，二零一四年九月十五日  
 
 

於 本 公 告 日 ， 本 公 司 董 事 為 ：  
 
執行董事  : 郭浩先生、李延博士、黃協英女士、況巧先生、陳俊華先生及

陳志寶先生  
 

非執行董事  : 葉志明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 馮志堅先生、譚政豪先生、林順權教授  
 


